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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招聘服务管理

工作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24〕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，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、社会保障

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与社会事务中心，万盛经开

区人力社保局，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，强化网络招聘服务活动监

管，营造良好就业环境，切实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《重庆市人

力资源市场条例》《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网络招聘服务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网络招聘服务准入规范

（一）明确网络招聘服务范畴。网络招聘服务，指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，以网络

招聘服务平台、平台内经营、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方式，

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主体招用人员提供的求职、招聘服务。不以

人力资源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或允许其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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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招聘信息的，属于网络招聘服务范畴。用人主体通过网络发

布自用工招聘信息，不属于网络招聘服务范畴，但应遵守人力资

源市场法律法规关于用人单位的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明确网络招聘服务准入要求。重庆市内注册经营性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，应向注册地人力社保部门

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。重庆市外注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在重庆市内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，应在注册地依法取得人力资源

服务行政许可，在重庆市设点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，应按规定向

经营地人力社保部门报告分支机构设立事项。不以人力资源服务

为主营业务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或允许其用户发布招聘信息

的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运营单位应遵守上述要求。

（三）明确网络招聘服务准入监管要求。在重庆市内从事网

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运营

单位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，在重庆市内设点从事网络招聘

服务的市外注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运

营单位未向经营地人力社保部门报告设立分支机构，机构注册地

或经营活动发生地人力社保部门应依法予以规范。

二、建立网络招聘服务信息公示机制

（一）建立查询公示机制。市人力社保局通过在市人力社保

局官网设立查询端口、开设人力资源服务检索网站等方式，实时

公布全市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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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网络招聘服务机构”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、诚信积分、违法

违规情况、举报投诉电话等信息，方便网络招聘服务对象查询、

监督。

（二）建立机构公示机制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通过自有网站、

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开展网络招聘服务，应当依法在其网站、应

用程序等首页显著位置设置“许可及监管”信息查询栏，链接市

人力社保局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信息公示页面，持续公示本机构人

力资源服务许可、诚信积分、违法违规情况、举报投诉电话等信

息。

（三）建立平台公示机制。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平台运营的网

络招聘服务机构，应核实进入平台的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人力资源

服务许可信息。各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应在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发布

的代招信息下显著位置设置“许可及监管”信息查询栏，链接市

人力社保局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信息公示页面，持续公示信息发布

机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、诚信积分、违法违规情况、举报投诉电

话等信息。

（四）建立系统统一开发机制。市人力社保局负责全市网络

招聘服务机构“许可及监管”信息接口及链接的开发。各区县人

力社保部门在审批服务范围包括“开展网络招聘服务”的人力资

源服务许可时，应告知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信息公示义务，指导其

配合“许可及监管”信息接口及链接的开发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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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网络招聘信息规范要求

（一）落实网络招聘信息规范。网络招聘信息应当遵循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原则。参与网络招聘服务活动的用人主体、

招聘主体必须为合法主体，招聘需求、岗位描述、薪酬待遇必须

真实有效。每条网络招聘信息必须包含用人主体、招聘人数、招

聘条件、用工类型、工作内容、工作条件、工作地点、劳动报酬

等基础信息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发布代招信息，还需明确求职是

否收费、收费标准等内容。招聘信息发布主体未取得授权发布招

聘信息、发布的招聘信息基础信息不全、供需对接时单方面改变

基础信息内容、实际薪酬低于发布薪酬区间下限等情况，均为发

布虚假招聘信息。

（二）落实网络招聘信息审查要求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应当

依法对本机构、本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

进行审查。用人主体通过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发布招聘信息，从事

网络招聘服务平台运营的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应审查用人主体营业

执照或者批准设立文件（自然人为身份证等合法证件）、招聘简

章、信息发布经办人员身份证明及委托证明等信息。针对网络招

聘服务机构在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发布代招信息，从事网络招聘服

务平台运营的网络招聘服务机构还需核实用人主体委托证明、求

职是否收费、收费标准等内容，确保发布的代招信息与委托证明

一一对应、服务标准具体明确。招聘信息存在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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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瑕疵的，禁止发布。

（三）落实网络招聘信息更新要求。用人主体应及时跟进了

解招聘岗位求职申请情况，开展申请答复、面试对接等工作，并

根据招聘需求变化，及时更新网络招聘需求人数，下架无效信息。

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应对其发布的网络招聘信息建立追踪机制，及

时跟进了解用人主体招聘需求变化情况，更新招聘信息。从事网

络招聘服务平台运营的网络招聘服务机构，应当建立招聘信息有

效性巡查机制，及时发现并下架无效信息。

（四）落实网络招聘信息分级管理要求。市人力社保局将强

化网络招聘服务标准建设，逐步建立网络招聘信息发布、更新标

准化流程。同时，将委托协会等行业自治组织建立网络招聘信息

质量认证体系，从信息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全面性等方面核定招聘

信息质量，认证优质招聘信息。获得认证的优质招聘信息，允许

使用行业质量认证标签标识，优先享受公共资源推广服务，增加

优质招聘信息曝光度。

四、强化网络招聘服务监管

（一）强化网络招聘服务内部监督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应当

建立和完善举报投诉处理机制，公布举报投诉方式，依法及时处

理有关举报投诉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发现招聘信息发布主体存在

虚假招聘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保存有关记录，暂停或者终止提供

有关服务，并向人力社保部门及有关管理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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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网络招聘服务属地管辖。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从事

违法违规活动的，机构注册地、活动发生地人力社保部门均有管

辖权。网络招聘服务活动发生地指网络招聘信息确定的工作地、

面试地、对接地、集合地等线下地址。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应当

畅通渠道，及时接处各类举报投诉，任何有管辖权区县人力社保

部门不得以机构未在本地注册为由不予受理。发生管辖权争议的，

按照有利于投诉人的原则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提请市人力社

保局指定管辖。

（三）强化网络招聘服务监督检查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应强

化本辖区网络招聘服务活动巡查，畅通举报投诉渠道，依法查处

未履行准入或报告义务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行为。要创新运用信

息化、大数据等技术，对网络招聘信息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

开展常态化巡查。开展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分级分类管理，对举报

投诉较多的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实施专项监督检查，提升网络招聘

服务监管精准化水平。

五、其他情况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网络招聘服务平台信息公示功能

按照市人力社保局确定系统开发进度逐步完成。各级人力社保部

门、网络招聘服务活动参与主体，在本文件执行中发现问题，请

及时联系市人力社保局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，联系电话：

8686888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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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